
证券代码：002160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03月14日召

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2025年03月31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

年度向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60,000万元担保额度，其中向上海朗脉洁净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朗脉”）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80,000万元，

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止，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具

体内容详见于 2025年 03月 15日在指定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7）。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保证上海朗脉融资事项的顺利进行，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与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签订了《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书》，担保额度合计为人民币6,000万元，公司为上海朗脉向江苏银行申请的

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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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公司除直接持有上海朗脉99.98%的股份外，另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

包头常铝北方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上海朗脉0.02%的股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的担保金额在公司2025年度预计担保

额度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工商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朗脉洁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集心路168号7号楼5层 

法定代表人：王伟 

注册资本：34933.807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10月29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

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生产；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建筑材料销售；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

装置销售；门窗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阀门

和旋塞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制

药专用设备制造；制药专用设备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

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朗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4年末 2025年3月末 



资产总额（万元） 170,916.61 181,605.33 

负债总额（万元） 110,551.68 121,998.30 

净资产（万元） 60,364.93 59,607.03 

项目 2024年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万元） 91,087.51 9,105.97 

利润总额（万元） 729.56 -585.58 

净利润（万元） 298.70 -757.90 

3、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上海朗脉洁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直接持有上海朗脉99.98%的股份，并通过下属全资

子公司包头常铝北方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上海朗脉0.02%的股份。 

四、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最高额：人民币陆仟万元整及主债权对应利息、费用等全部债权。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

罚息和复利)、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贵行为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

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

及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限：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 

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

期间均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

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子公司的融资需求，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审批的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为

160,000万元，实际已发生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4,830.44万元，约占2024年末公

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4.89%。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无

担保逾期情况，亦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子公司对公司以资产抵押提供的担保额为43,632.40万 

元，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备查文件 

1、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签署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